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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

资料提供使用办法

（员怨怨园年怨月圆愿日地质矿产部令第员园号发布）

第一条摇为充分发挥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在国民经
济建设各领域中的重要作用，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、经济效益，特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海域内进行地质调
查取得的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，制作单位在酌收印制工

本费后，均无偿提供有关部门使用。

第三条摇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包括：
一、区域地质测量成果

员郾员颐缘万区域地质图及其说明书；
圆郾员颐圆园万区域地质图（含修测）及其报告（或说明书）；
猿郾员颐缘园万—员颐员园园万区域地质图及其说明书。
二、区域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地质测量成果

员颐圆园万—员颐员园园万区域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地质图及
其报告（或说明书）

三、区域航空物探及遥感地质调查成果

员郾员颐圆园万—员颐员园园万航磁图及其说明书；
圆郾员颐圆园万航空放射性测量图及其说明书；
猿郾员颐缘园万—员颐员园园万遥感地质图及其说明书。
第四条摇本办法适用于全国所有从事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的

地勘单位。

第五条摇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无偿提供使用的范
围：

一、成果资料制作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省人民政府

的厅、局级以上有关部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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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工业部门的地质主管单位；

三、各工业部门在各省、区（或大区）的地质主管单位；

四、测区内有地质勘查任务的县团级以上地勘单位；

五、其他与地质工作有关的县、团级以上科研、教学、设计、企

业和军事单位。

第六条摇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提供的办法：
一、承担各项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任务的地勘单位在成果资

料印成后三个月内直接向第五条（一）和（二）项所规定的领导机

关免费提供上述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一式二份；

二、第五条（三）、（四）和（五）所列单位，可持正式函件向制

作成果资料的地勘单位联系，按印刷成本费购买所需的社会公益

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。

第七条摇上述各类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料为秘密级或
内部资料，使用单位应按保密规定妥善保管，不得自行翻印。

第八条摇各有关主管部门不得对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资
料的提供单位施加任何违反本办法的行政干预。

第九条摇凡违反本办法不无偿提供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成果
资料的地勘单位，由中央或省级地勘主管部门提出警告、通报、限

期提供；无正当理由不按期提供的，将停止该地勘单位所从事地勘

项目的勘查登记，直至提供为止。

第十条摇本办法只限于社会公益性地质调查资料的提供和使
用，其他有关地质资料汇交按《全国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办法》办

理。

第十一条摇本办法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摇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凡与本办法有抵触之

规定即行废止。

圆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